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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水利〔2025〕1 号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关于开展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排查整治

工作的通知

各取用水单位：

为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

和《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

全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与保护，规范取用地下水行为。根据《重

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排查违法取用地下水问题的通

知》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违法违规取

用地下水排查整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内容

本次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排查在地

下水开发利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下列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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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取用地下水或未按

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、取水许可到期未延续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安装地下水取水计量设施，已安装计量

设施但不能正常运行，计量设施未定期检定或核定，未按规

定缴纳水资源费的；

（三）在城乡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能够满足用水需求的区

域，未经审批取用地下水或者应停用而未停用地下水的；

（四）不再使用的地下水取水工程，未办理取水许可证

注销手续，未及时封闭，或者拆除取水设施或封闭不规范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行为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开展自查自纠。区水利局依法履行对本行政区域

内地下水统一监督管理职责，压实工作职责，落实专人负责，

依托现有执法力量，从严从细开展排查工作，逐项梳理辖区

内地下水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。

（二）严格核实查处。区水利局将对自查自纠发现和群

众投诉举报反映的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

建立排查台账。对核查属实的问题，督促相关取用水户和责

任人限期整改，并依法进行处置。对涉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方

面的问题，联系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置；对违

法违规情形严重，符合刑事追诉标准、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，

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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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举一反三抓好整改。区水利局坚持问题导向，全

面查摆、深刻剖析问题原因，认真总结本地区在地下水管理

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拿出务实过硬举措高质高效

推动整改。面向社会公众和取用水户加强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

等地下水资源保护宣传教育，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地下水

的法律意识，扎实推进地下水管理水平提升。

（四）上报整治成果。对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排查整治

工作的督促和调度，对整治工作成果形成工作总结，上报至

市水利局。

（五）建立长效机制。进一步建立健全地下水管理与保

护的长效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责任，保障投诉举报渠道的畅

通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对发现违法违规取

水行为及时制止并采取相关措施，维护良好的地下水管理秩

序。

三、监督举报方式

本次整治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受理违法违规取用地下

水问题投诉举报，如发现上述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问题，请

向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反映（可采用来信、来访、电话、电

子信箱等形式进行举报投诉）。

受理部门：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
举报电话：023-49873883

电子邮箱：1215420772@qq.com

地 址：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 6 号行政综合大楼 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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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
2025 年 1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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